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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7）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加强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规范危

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2、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

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巩固和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工作

成效，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危险废物监管职责，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

促进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落实各项法律制度和相关标准规范，全面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

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了《“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

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

3、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答

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8）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通知》的制定背景、管理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4、关于启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的

公告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8-27）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管理办法（试行）》（环

土壤〔2021〕53号，以下简称《信用记录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我部已建设完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以下简称信用记录系统）。信用记录系统于2021

年9月1日启用。

5、历史上八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八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用以警示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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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营和运输的企业，加强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尽力避免事故发生。

6、关于标准GB 20952的疑问的回复

7、关于HJ 664-2013中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8、关于空气监测点位变更浓度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9、关于噪声监测问题的回复

10、关于地表水国家考核监测和评价问题的回复

11、关于重大变动清单中选址附近问题的回复

EHS热点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7）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加强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规范危

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严格开展危险废物鉴别

（一）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落实危险废物鉴别的主体责任，按本通知的规定主动开展危险废物鉴别。

对需要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单位（以下简称鉴别委托方）可

委托第三方开展危险废物鉴别，也可自行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包括接受委托开展鉴别

的第三方和自行开展鉴别的单位，下同）对鉴别报告内容和鉴别结论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满足《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要求》（见附件1），并在全国危险废物鉴别

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https://gfmh.meescc.cn）注册；注册时应提交单位基本情况、技术

力量、开展业务信息、非涉密的鉴别成果及信用信息等。危险废物鉴别单位注册完成后应主动公开基本情

况等信息，并声明和承诺对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相关注册信息发生变动

的，应于10个工作日内在信息平台动态更新。

（三）应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包括：

1.生产及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能具有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的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

应性或感染性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2.依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文件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需要鉴别的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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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以及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产生的需要鉴别的固体废物。

3.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环境监管工作中认为有必要，且有检测数据或工艺描述等相关材料表明可能

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4.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的或历史遗留的等无法追溯责任主体的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5.其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进行鉴别的固体废物。

司法案件涉及的危险废物鉴别按照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执行。

二、规范危险废物鉴别流程与鉴别结果应用

（一）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前，鉴别委托方应在信息平台注册并公开拟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情况。鉴别委

托方拟委托第三方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应在信息平台上选择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并签定书面委托合同，

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二）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严格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1~7）、《危

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等国家规定的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开展危险废物鉴别。

（三）鉴别完成后，鉴别委托方应将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和现场踏勘记录等其他相关资料上传至信息平

台并向社会公开，同时报告鉴别委托方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鉴别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中

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可依法不公开，但应上传情况说明。

（四）对信息平台公开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存在异议的，可向鉴别委托方所在地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

家委员会提出评估申请，并提供相关异议的理由和有关证明材料。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完成评估

后，鉴别委托方应将评估意见及按照评估意见修改后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上传至信息平台，

再次向社会公开。

对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评估意见存在异议的，可向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提出评估申

请，并提供相关异议的理由和有关证明材料。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完成评估后的意见作为危险废

物鉴别的最终评估意见。鉴别委托方应将最终评估意见及修改后的相关资料上传至信息平台并再次向社会

公开。

（五）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在信息平台公开后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或者按照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

员会评估意见修改并在信息平台公开后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或者按照最终评估意见修改并在信息平台再

次公开的，鉴别结论作为鉴别委托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管理以及日常环境监管、执法

检查和环境统计等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同时作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动态调整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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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公开满10个工作日后，且未经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出具最终评估意见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仍可按本通知的规定对有异议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提出评估申请。

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法律制度要求管理。固体废物

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等相关内容与鉴别结论不一致的，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及时根据鉴别结论进行

变更；根据鉴别结论，涉及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增加的，应依法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鉴别委托方应及时将鉴别结论及根据评估意见修改情况报告鉴别委托方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

三、强化危险废物鉴别组织管理

（一）生态环境部负责全国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组织成立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省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组织成立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

会。

（二）生态环境部组织建设并运行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平台。信息平台主要为企事业单位、

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等提供免费的信息公开服务，不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鉴别报告等信息进行人工审核、

修改等。鉴别委托方和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按要求通过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并对所公开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不定期抽取一定比例的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及鉴别

报告开展复核，发现有申报信息不实、鉴别程序不规范、鉴别报告失实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并将相关处理结果在信息平台公开。

（四）生态环境部适时组织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在信息平台公开。

（五）国家和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应独立、客观、公正开展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2）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按照《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

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有关要求，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巩固和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工作

成效，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危险废物监管职责，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

促进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以下简称产废单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落实各项法律制

度和相关标准规范， 全面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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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 持

续推动企业落实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主体责任，防范环境风险，保障环境安全。

（二）推动政府和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合理设立评估指标，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

利用处置能力保障等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案编制、责任落实、能力建设、工作成效等事项。

（三）建立分级负责评估机制。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以省（区、市）组织开展为主。市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抽取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

评估，抽取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生态环境部抽取部分省（区、市）进行评估。

（四）突出评估重点。年度工作方案的制定应按照评估要求，根据危险废物的危害特性、产生数量和

环境风险等因素，突出评估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同时通过评估核实其他单位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相关情况。

二、评估方式

（一）国家评估。生态环境部每年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指标》（以下简称《评估指标》，

见附件1），结合统筹强化监督等，现场评估部分省（区、市）上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情况。

（二）地方评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评估，可结合本省（区、市）实

际，参照《评估指标》 表1执行，具体指标可适当调整。各级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评估指标》表2

和表3对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并填写《被抽查单位评估情况记录表》（见附件2）。固体废物管

理、环境执法、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等部门要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做好必要的政策指

导。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三）评估安排。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于每年1月31日前按照《评估指标》 表1进行自评打分，

总结上一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情况（要求见附件3），制定本年度评估工作方案，并将上述3

项材料报送生态环境部，抄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三、评估要求

（一）省级评估

原则上，优先选取纳入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清单的单位开展评估，每年度评估数量要求具体如

下：

1.经营单位：不少于 20 家， 若经营单位总数不足 20 家时则全部进行评估。“十四五”期间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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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所有经营单位评估全覆盖。

2.产废单位：危险废物年产生量100吨及以上的或拥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重点产废单位不少

于60家，若总数不足60家时则全部进行评估；其他产废单位不少于20家，若总数不足20家时则全部进行评

估。

3.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估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时所抽取评估的单位，计入省级评估数量。

4.评估单位数量不足最低要求的80%，直接判定为《评估指标》评估结果中的C。

（二）市级评估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结合各设区市实际情况，在年度评估工作方案中明确市级评估要求。原则上，

经营单位、重点产废单位、其他产废单位市级评估数量不得低于省级评估数量要求。

四、评估结果应用

（一）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国家评估过程中，对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予以通

报表扬，并在安排危险废物相关项目时优先考虑、予以倾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推进危险废物规范

化环境管理工作差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在年度评估工作方案中强化评估结果应用，敦促地方和相关部门落实监管

责任。

（二）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

鼓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达标、环境管理水平高的企业纳入生态环

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适当减少“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频次。

将评估中发现的涉嫌环境违法问题与环境执法工作相衔接。对在评估中发现的企业违法行为， 各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

进行查处，涉嫌环境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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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答记者

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9-08）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通知》的制定背景、管理要求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危险废物鉴别是识别固体废物危险特性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的技

术基础和关键依据。我国危险废物类别多，行业来源广，危险特性复杂。长期以来，我国危险废物鉴别机

构缺乏统一管理要求，存在鉴别费用高、周期长，鉴别程序和报告内容不规范，鉴别结论应用不充分等问

题，难以支撑危险废物精细化环境管理，也增加了相关企业经营成本。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关于规定统一的鉴别单位管理要求

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鉴别环境管理工作，制定《通知》十分必要。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的背

景下，我们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通过发布《通知》规范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科学指导鉴别工作

发展。

问：《通知》如何推动解决危险废物鉴别难的问题？

答：一是针对危险废物鉴别费用高、周期长问题，《通知》提出建立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为有需求的单位免费提供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相关信息，打破因信息不透明导

致的市场垄断，促进鉴别价格回归合理范围，及时满足鉴别需求。

二是针对鉴别程序和报告内容不规范问题，《通知》明确鉴别流程、鉴别结果认定程序等，并对鉴别

报告编制作出统一要求。同时，采用社会监督方式强化监管：即鉴别报告通过信息平台向全社会公开10个

工作日且无异议的，或者按照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评估意见修改并公开10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

或者按照最终评估意见修改并再次公开的，鉴别结论方可作为环境管理依据。

三是针对鉴别结论应用不充分问题，《通知》明确鉴别结论生效后，可作为鉴别委托方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排污许可管理以及日常环境监管、执法检查和环境统计等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依据，同时作为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动态调整的参考。

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109/t20210908_906961.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109/t20210908_906961.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109/t20210908_906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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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知》还特别强调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落实危险废物鉴别主体责任，按规定主动开展危险

废物鉴别。经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法律制度要求管理。

问：《通知》适用于哪些固体废物的危险废物鉴别？

答：《通知》规定应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包括以下情形：

一是生产及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能具有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的毒性、腐蚀性、易燃性、

反应性或感染性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二是依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文件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需要鉴别的可

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以及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产生的需要鉴别的固体废物。

三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环境监管工作中认为有必要，且有检测数据或工艺描述等相关材料表明

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四是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的或历史遗留的等无法追溯责任主体的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五是其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进行鉴别的固体废物。

此外，鉴于相关部门已就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程序等作出统一规定，《通知》明确

涉及司法案件的危险废物鉴定按照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执行。

问：哪些单位可以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答：《通知》明确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单位（以下简称鉴别委托方）可委托第三方开展

危险废物鉴别，也可自行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接受委托开展鉴别的第三方和自行开展鉴别的单位应当满足

《通知》附件1《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要求》：

一是基本要求，包括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对危险废物鉴别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准确性负

责。

二是专业技术能力要求，包括配备一定数量全职专业技术人员，设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

三是检验检测能力要求，包括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等资质等。

四是组织与管理要求，包括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按要求编制鉴别方案和鉴别报告等。

五是工作场所要求，包括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等。

六是档案管理要求，包括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建立鉴别报告完整档案等。

问：《通知》如何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进行监管？

答：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的总体工作思路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参照其他领域的管理



JiangSuKangdaTestingTechnology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9 -

经验，在规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要求基础上，更加注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一是强化信息公开。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通过信息平台注册并提交单位基本情况、技术力量、开展业

务信息、非涉密的鉴别成果及信用信息等，主动公开基本情况等信息并声明和承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二是强化社会监督。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编制的鉴别报告经鉴别委托方上传至信息平台向全社会公开10

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或者按照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评估意见修改并公开10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

或者按照最终评估意见修改并再次公开的，鉴别结论方可作为环境管理依据；除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

委员会已出具最终评估意见的，包括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按规定对鉴别报告提出

异议。

三是强化抽查复核。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不定期抽取一定比例的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及鉴别报告开展

复核，发现有申报信息不实、鉴别程序不规范、鉴别报告失实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并将相关处理结果向全社会公开。同时，生态环境部适时组织对危险废物鉴别单位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在

信息平台公开。

问：《通知》对危险废物鉴别流程作出哪些规定？

答：首先，鉴别委托方应于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前在信息平台注册和公开拟开展危险废物鉴别情况，并

在信息平台中选择危险废物鉴别单位。

其次，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严格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及国家规定的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开展危险

废物鉴别；鉴别过程需要进行样品采集和危险特性检测工作的，危险废物鉴别单位应在开展鉴别工作前编

制鉴别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论证。

再次，鉴别委托方应于鉴别完成后将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上传至信息平台并向社会公开。

最后，危险废物鉴别报告在信息平台公开10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或者按照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

员会评估意见修改并在信息平台公开10个工作日且无异议的，或者按照最终评估意见修改并在信息平台再

次公开的，鉴别结论作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依据。

问：如何对有异议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提出评估申请？

答：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在信息平台公开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提出异议，已经由国家危险废物鉴别

专家委员会出具最终评估意见的危险废物鉴别报告除外。提出的异议应与鉴别结论的准确性相关，且理由

和依据充分，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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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险废物鉴别报告的评估申请，应通过信息平台向鉴别委托方所在地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

提出；对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评估意见的评估申请，应通过信息平台向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

员会提出。

问：《通知》印发实施后，生态环境部还将开展哪些工作推动文件有效落实？

答：一是委托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建设并运行全国危险废物鉴别信息公开服务

平台。目前，信息平台已正式上线，可通过全国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登录门户

（https://gfmh.meescc.cn）进入。

二是组建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负责对针对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评估意见的异议及

相关鉴别报告进行评估并出具最终评估意见，受生态环境部委托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单位评价和鉴别报告抽

查复核等。目前，国家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正在按程序筹建。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推动各地抓紧组建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危险废物鉴别报

告异议评估和抽查复核等工作。

相关资讯

关于启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的公

告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8-27）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管理办法（试行）》（环

土壤〔2021〕53号，以下简称《信用记录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我部已建设完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以下简称信用记录系统）。信用记录系统于2021

年9月1日启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系统网址

互联网网址为http://soilcredit.mee.gov.cn。

二、系统访问

（一）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通过“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访问信用记录系统，访问路径为“首页-信用记录系统”。

（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以下简称从业单位）和社会公众

通过互联网网址访问信用记录系统。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7_861074.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7_861074.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7_861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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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单位应当按照《信用记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向住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

分配信用记录系统账号。

三、系统使用

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从业单位按照《信用记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信用记录系统中记录从业

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信息。

社会公众可通过信用记录系统查询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信息。

操作手册已上传至系统首页。使用过程中如遇到问题，以及反馈系统功能完善与建设等意见和建议，

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联系方式：

（010）64197861/84757910（综合协调）

（010）84915202（技术管理）

（010）84913912（技术支持）

事件聚焦

历史上八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8-02）

一、2021年 7月发生的典型事故

当地时间 2021年 7月 27日 9时 40分（北京时间 7月 27日 15时 40分），德国北威州勒沃库森市化

工园区废物处理中心发生爆炸火灾事故，大火在燃烧 4个多小时后才被扑灭。目前至少造成 5人死亡，２

人失踪，31人受伤。勒沃库森市化工园区由 Currenta公司运营，靠近莱茵河，是欧洲最大的化工园区之一，

园区内共有 30多家企业，包括拜耳、朗盛等。Currenta的负责人称：“发生爆炸的是储罐，储罐内装有氯

化溶剂等物质。”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二、历史上 8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一）石油化工

河北省沧州市中捷石化有限公司“8·10”火灾事故

2017年 8月 10日，位于河北沧州的中捷石化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 2人死亡，12人受伤。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2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气压机出口冷却器内漏，该公司在组织维保单位更换冷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8/t20210802_3935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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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器出口阀门过程中，未对系统进行有效隔离，造成凝缩油自吸收塔窜入冷却器出口并泄漏扩散，遇金属

撞击火花闪燃，造成现场作业人员伤亡。

（二）精细化学品

山东武城康达化工有限公司“8·4”中毒窒息事故

2006年 8月 4日，山东武城康达化工有限公司一分厂甲氧基乙酸车间发生二氧化氮中毒事故，导致 4

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时，1名操作工由人孔处进入甲氧基乙酸反应釜内作业，发生二氧化氮中毒窒息。

企业组织抢救时，在无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先后多人进入反应釜内施救，导致中毒窒息。

（三）无机化工

辽宁省海城市化工厂“8·1”硫化氢中毒事故

1981年 8月 1日，辽宁省海城市化工厂氯化钡车间工人在清理硫氢化钙储罐时因硫化氢中毒，导致 5

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氯化钡车间 3名工人在进入硫氢化钙储罐前未经置换和分析，也未佩戴防护

面具就进罐作业，导致 1人中毒晕倒罐内，现场其他人员发现后盲目施救，最终导致 5人中毒死亡。

（四）有机化工

湖北仙桃蓝化有机硅有限公司“8·3”闪爆事故

2020年 8月 3日，位于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的蓝化有机硅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 6人死

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344.18万元。事故原因是：操作工在清理分层塔内积液时，没有彻底将分层

塔底部丁酮肟盐酸盐排放至萃取工序，导致大量丁酮肟盐酸盐随上层清液进入产品中和工序，进入 1#静置

槽继续反应，反应热量在静置槽中累积，静置槽没有温度监测及降温措施，超量的丁酮肟盐酸盐在相对密

闭空间急剧分解放热，能量得不到有效释放，导致爆炸。

（五）化肥

贵州兴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8·2”甲醇储罐爆炸事故

2008年 8月 2日，贵州兴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储罐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 3名施工人员死亡，2

人受伤，6个储罐被毁。在甲醇罐惰性气体保护设施施工过程中，因施工单位违规将精甲醇储罐顶部备用短

节打开，与二氧化碳管道进行连接配管，管道另一端则延伸至罐外下部，造成罐体通过管道与大气连通，

空气进入罐内。罐内甲醇-空气混合气体通过配管外泄，遇精甲醇罐旁违章动火作业的电焊火花，引起管口

区域爆炸燃烧，并通过连通管道引发罐内甲醇-空气混合气体爆炸，罐底部被冲开，大量甲醇外泄、燃烧，

致使附近 5个储罐相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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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

关于标准GB 20952的疑问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8-23）

来信：1、GB 20952-2007是否已在 2021.04.01作废？ 2、GB 20952-2020中 7.2条款，要求“2022 年

1月 1日起，现有加油站执行本标准储油、加油油气排放控制要求。”那是否 2021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

日之间，现有加油站还是执行 2007年版，这段时间内，2007版与 2020版并行？2007版也可出具 CMA报

告或者可直接进行标准变更备案，用 2020年出具 CMA报告？

回复：

1.国标 GB20952-2020《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于 2021年 4月 1日起实施，其中 7.1条规定：

2021年 4月 1日起执行本标准卸油油气排放控制要求；第 7.2条规定：2021年 4月 1日新建加油站起执行

本标准储油、加油油气排放控制要求，2022年 1月 1日起，现有加油站执行本标准储油、加油油气排放控

制要求。对于2021年4月1日-12月31日间，现有加油站储油和加油站排放控制要求，可以执行GB20952-2007

中规定的排放控制要求。

2.2021年 4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间，现有加油站储油和加油排放控制要求可以执行 2007年版，用 2007

年版标准出具 CMA报告，或进行标准变更备案后采用 2020年版标准出具 CMA报告。2020年版国标和 2007

年版国标要求在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系统密闭性和加油枪气液比控制方面基本一致，进一步增加了油

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油气泄漏浓度和加油站企业边界油气无组织排放浓度两个限值要求。

关于 HJ 664-2013中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8-09）

来信：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附录 B中提到了“平均

浓度偏差应小于 15%”。对平均浓度偏差的计算的应该怎么理解？是：变更后点位平均浓度减去 2个点位

的浓度平均值的差，除以 2个点位的浓度平均值。还是：变更后点位平均浓度减去原点位平均浓度的差，

除以原点位平均浓度

回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664 2013）附录 B要求“变更后城市点与原城市

点位平均浓度偏差应小于 15%”，计算公式为：（变更后城市点浓度均值-原点位浓度均值）/原点位浓度均

值*100%。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23_860030.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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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气监测点位变更浓度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8-09）

来信：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664-2013）附录 B要求，变更后城市点与原

城市点位平均浓度偏差应小于 15%，规范中并没有平均浓度偏差计算公式。对于这个偏差的理解，第一种

理解为衡量变更后城市点对两个站点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计算公式为（变更后城市点检测值-两个点位平均

值）/两个点位平均值*100%；第二种理解为把原点位作为真值，衡量变更后城市点偏离真值的大小，计算

公式为（变更后城市点检测值-原点位检测值）/原点位检测值*100%。这个应该是哪种计算方式？

回复：《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664-2013）附录 B要求“变更后城市点与原城市

点位平均浓度偏差应小于 15%”，计算公式为：（变更后城市点浓度均值-原点位浓度均值）/原点位浓度均

值*100%。

关于噪声监测问题的回复

（来源：部长信箱；发布日期：2021-08-09）

来信：作为工业园区高层厂房进驻企业多，三面邻厂或者两面邻厂的情况非常多。1、如何对首层以上

的企业进行厂界布点进行噪声或废气排放监测？2、如同栋楼宇楼上甲企业、楼下乙企业间都有公共部为上

下层之间的楼板，都有噪声排放，如何监测乙企业（设有办公区、生产区）受楼上甲企业排放噪声影响？

相反，如何监测甲企业受乙噪声排放影响？3、把工业园区内厂房违反规划用途作为非工业（办公室、电商

办公等）用途时当作噪声敏感点，是否合适？目前基层遇到此类投诉非常多，这些在现行 GB12348-2008中

并未说明，望能得到指导意见？

回复：一、企业厂界噪声布点应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执行，

一般情况下测点选择在工业企业厂界外 1m即可，厂界指由法律文书（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租赁合同等）

中确定的业主所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所或建筑物边界。 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第 3.1条规定，“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固定设备等产生的、

在厂界处进行测量和控制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上下楼两企业之间的噪声影响不属于干扰生活环境，

不能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开展测试与评价。工业园区中高层厂房

的上下楼两企业之间的噪声测试与评价应结合管理部门或委托方的监测目的和要求开展，必要时可在噪声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3.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2.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2.shtml


JiangSuKangdaTestingTechnology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15 -

监测期间暂停与待测企业相邻企业的噪声源的运行，以准确识别测量企业的噪声。 三、按照《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敏感建筑物指医院、

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工业园区以生产为主，园区内建筑一般不属于噪

声敏感建筑物。来信所述工业园区内的非工业用途的办公室、电商办公建筑是否可以作为敏感建筑物，需

结合工业园区关于该建筑物最新的规划与用途以及当地管理部门的声环境管理要求判断，如无相关的依据，

一般不判断为噪声敏感建筑物。

关于地表水国家考核监测和评价问题的回复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日期：2021-08-09）

来信：关于地表水国家考核监测和评价有几个问题咨询。 1、《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统计技术规

定》（试行）中规定，日代表值和月代表值均不少于当日或当月应获得全部日代表值的 60%，可进行统计，

但《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试行）〉的通知》（总站水字〔2020〕553号）

中第十三条规定，全月可用于评价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条时，不使用自动监测数据评价。二者在数据统

计和评价是存在矛盾，以哪个为准，请予以解答。 2、《关于印发〈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

术细则（试行）〉的通知》中第十二条规定，当受浊度和盐度影响，无法客观真实反映水体水质状况时的

监测数据，受影响指标可不参与水质评价，包括一般水体浊度高于 500NTU、感潮河段浊度高于 200NTU时

段内的监测数据和感潮河段或高盐水体电导率高于 3000µS/cm 时段内的监测数据。但在实际考核评价过程

中，总站未明确受影响指标，也并未剔除相关数据。请予以解答。 3、因各省提出入海河流断面受海水倒

灌、盐度影响，全国从 155个入海断面中，筛选出 83个断面受海水影响潮汐现象明显，能否提供 155入海

断面和 83个断面清单或相关文件。

回复：一、《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统计技术规定》（试行）中，日代表值和月代表值均不少于当

日或当月应获得全部日代表值的 60%，是指自动站正常运行期间的数据有效率不低于 60%；《国家地表水

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审核技术细则》中，全月可用于评价的自动监测数据不足 6条，是指用于水质评价的自

动监测数据不能少于 6条。因此，两者并不存在矛盾。 2、受高浊度、高盐度影响的水体，因各水站所用

仪器不同，抗干扰能力不尽相同，根据地表水自动监测运维质控相关规定及自动监测数据三级审核技术要

求，结合水站的“一站一策”原则，每月组织召开专家审核会，并根据专家意见，综合判定参与水质评价

的数据。 3、根据《“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环监测〔2016〕30号），“十三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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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入海控制断面 195个中，建有水站的断面 155个，依据长期自动监测数据变化趋势来看，入海控

制断面是否受潮汐影响及影响时间并非固定，因此每个月的受潮汐影响的断面数量也不同。

关于重大变动清单中选址附近问题的回复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日期：2021-08-09）

来信：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

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这原厂址附近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园区内调整都可以认定是附近，还是有明确的

距离限定。

回复：《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中“在原厂址附近调整”是指建设项目调整后厂址

红线范围与原厂址红线范围有重叠部分的情形；“重新选址”是指建设项目调整后厂址红线范围与原厂址红线

范围没有重叠部分的情形。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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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法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的

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0号 2021-08-09 2021-08-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 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 2021-09-07 2021-09-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办固体〔2021〕20号 2021-09-02 2021-09-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成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咨询专家库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1号 2021-08-16 2021-08-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豁免备案证明文件（第十批）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3号 2021-08-18 2021-08-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已登记新化学物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2021年第 2批 总第 8批）的

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2号 2021-08-18 2021-08-1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琅琊湾外临时性海洋倾倒区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4号 2021-08-20 2021-08-2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启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系统”

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6号 2021-08-27 2021-08-2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书格式和内容》的

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37号 2021-08-30 2021-08-3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快补齐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短板 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通知 环办水体〔2021〕19号 2021-08-25 2021-08-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2018-2020年全国恶臭/异味污染投诉情况分析》报告的函 大气函〔2021〕17号 2021-08-02 2021-08-02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反馈《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2018-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问

题的函
环评函〔2021〕79号 2021-08-11 2021-08-1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中国进出口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大气函〔2021〕18号 2021-08-20 2021-08-2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调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中国馆展览筹备及实施工

作的通知

COP15 执委办函〔2021〕9
号

2021-08-23 2021-08-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1年上半年环境影响评价信用管理对象列入“黑名单”和限期整改名单有关情

况的通报
环办环评函〔2021〕376号 2021-08-16 2021-08-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电解铝（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环办标征函〔2021〕26号 2021-08-25 2021-08-25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6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61.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9/t20210907_9011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9/t20210906_90019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5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6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6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0_85846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3_8601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7_86107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8/t20210827_86107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9/t20210901_88436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9/t20210901_88436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8/t20210827_86103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8/t20210802_85362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8/t20210811_85604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8/t20210811_85604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8/t20210820_85845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8/t20210823_860137_wh.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8/t20210823_860137_wh.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16_85791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16_85791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26_860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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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修订 HJ254）等七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意见的通知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相关修复施工、报告评审公开

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便函〔2021〕362号 2021-08-23 2021-08-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化学品测试基础术语（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标征函〔2021〕24号 2021-08-05 2021-08-05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 环大气〔2021〕65号 2021-08-04 2021-08-04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环办便函〔2021〕359号 2021-08-16 2021-08-1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
生态环境部 2021-08-26 2021-08-26

国家规范性文件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 生态环境部 2021-08-26 2021-08-26
来信选登 关于标准GB 20952的疑问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23 2021-08-23
来信选登 关于 HJ 664-2013中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09 2021-08-09
来信选登 关于空气监测点位变更浓度偏差的计算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09 2021-08-09
来信选登 关于噪声监测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09 2021-08-09
来信选登 关于地表水国家考核监测和评价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09 2021-08-09
来信选登 关于重大变动清单中选址附近问题的回复 部长信箱 2021-08-09 2021-08-09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建立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评审专家库的通

知
江苏生态环境厅 2021-08-11 2021-08-11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深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评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试行）》（征求公众意见稿）的公告
江苏生态环境厅 2021-08-20 2021-08-20

地方规范性文件 江苏生态环境系统“减污降碳”问答 江苏生态环境厅 2021-08-27 2021-08-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一图读懂｜工业园区（集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新要求 江苏生态环境厅 2021-08-17 2021-08-17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2021-7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8-05 2021-08-0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管理的通告》修改意见的通告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08-02 2021-08-02

健康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
78号

2021-08-09 2021-08-09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26_860534.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23_86014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23_860140.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05_85416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8/t20210805_854161.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8/t20210816_857914.html
http://www.mee.gov.cn/ywgz/hjyxpj/qyyghhjyxpj/pjgldt/202108/t20210826_860654.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hjyxpj/qyyghhjyxpj/pjgldt/202108/t20210826_860654.shtml
http://www.mee.gov.cn/hdjl/yjzj/zjyj/202108/t20210826_86062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23_860030.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4.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3.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2.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71.shtml
https://www.mee.gov.cn/hdjl/hfhz/202108/t20210809_855769.s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8/11/art_1571_9971752.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8/11/art_1571_9971752.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8/20/art_1571_9981462.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8/20/art_1571_9981462.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8/27/art_76430_999148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bY67PnkjYp8P35DDl--zg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gfgl/202108/68ad696c7f6840d5901844f89360d393.shtml
http://sthjj.suzhou.gov.cn/szhbj/myzj/202108/34683a1329d342d2afaaf2c237eef64e.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108/b9bf9130e8554686b089ef4b646e59b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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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1〕
67号

2021-08-10 2021-08-10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机制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1〕
71号

2021-08-16 2021-08-16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1-08-27 2021-08-2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关于加强石油天然气开采井控安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应急管理部 2021-08-03 2021-08-03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6号）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应急管理部 2021-08-02 2021-08-02
地方规范性文件 2021年9月份苏州市安全生产三级计划执法安排公示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8-30 2021-08-3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苏州市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管理指南》的通知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8-25 2021-08-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通报2021年7月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颁发情况的函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8-11 2021-08-11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通报2021年7月份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颁发情况的函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8-11 2021-08-11

免责声明：本 EHS 简报由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HScare|康达检测）编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对其中任何可能的错误或疏忽承

担责任。本简报中的内容不可作为法律依据或法律释义。因参考本简报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EHScare|康达检测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需寻求专业意见，请咨询有关专业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李博（15950056605）
或加入右侧的微信公众号：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108/d9534df0b9d543a8b45876477c3a90f2.shtml
http://www.nhc.gov.cn/yzygj/s7659/202108/deaf108f7f0e42879849d264543bd1b3.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8/t20210827_396933.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8/t20210805_39521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8/t20210802_394411.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tzgg/202108/0e9be419557e4ffc8c277c12c2f146c4.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8/1a6c6262361f49c783272f55a2d68915.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8/78483f2d8f324529b56795509b7c3b9c.s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zcwj/202108/13c6e83f88cf4fbea03cc43d5d263313.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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